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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与

社会转型交织并行成为我国社会的新常

态。2021 年 5 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公布，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

口的 18.7%，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3.5%，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快速增长的

格局 ；与 2010 年相比，60 岁及以上人

口占比上升 5.44 个百分点，与 2000 年

相比，60 岁及以上人口和 65 岁及以上

人口占比几乎翻倍。

我国人口老龄化有与其他国家共性

的趋势，比如家庭小型化、高龄少子化

等，同时也呈现突出特点，如老年人口

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地区发展不均衡、

城乡倒置显著、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多、

空巢化和独居化加剧等——老龄化新格

局下的经济社会进行着深刻的变革和调

整，中国正经历老龄化社会形态下的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

最多的国家，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国家战略，不仅直接关系我国自身

发展稳定大局，也是全球应对人口老龄

化治理的重要一环。 

全球共识下的

积极老龄观

积极老龄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

会的人口老龄化历程密切相关。与积极

老龄观相对的是基于狭隘的生物学和以

体力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工业文明形

成的消极老龄观，后者片面强调老龄化

社会所带来的困境，比如劳动人口减少、

社会养老和医疗成本增加、对宏观经济

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但事实是，人口

老龄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必然出现的客观趋势，一定程度上

可视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福祉提

升的主要标志。积极老龄观主要包括积

极看待老龄化现象、积极应对老龄化挑

战和积极创造老龄社会价值 3 个方面。

与消极老龄观不同，积极老龄观是科学

的、主动的和有为的老龄观，在积极看

待老龄化现象的基础上，不回避伴随人

口老龄化的各种挑战，转被动应对、事

后补救为关口前移、化解风险和预防病

残，并重点关注老年人群的价值而非负

担，积极创造老年社会价值。

积极老龄观形成于上世纪 80 年代。

1987 年，《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

《人类老龄化 ：普遍而成功》的文章。文

章明确指出，人类正在经历的老龄化是

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历程，应当将其看

作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与成功的重要标

志。此后，国际社会逐渐以积极老龄化

认识和理解人口老龄化现象。2002 年，

联合国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以参与、

保障、健康作为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

强化了积极老龄观的全球共识，并在相

应文件中提出具体行动方案。

中国的积极老龄观伴随着 21 世纪我

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而逐步形成，并以尊

老敬老的优良传统为文化底色。2006 年，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以此为开端，积极老龄观逐渐

成为我国老年政策体系的基本理念和政

策基础。

我国践行积极老龄观的

进步与不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全

面部署、统筹协调，在积极老龄观指导

下密集出台各项政策，推进老龄工作改

革创新并取得重大成就。

加强顶层设计，推进法律法规完善。

我国不断加强针对老龄化的顶层设计。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把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国务院颁布

并推动实施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

系建设规划，逐渐形成具有前瞻性、系

统性和针对性的老龄工作顶层设计。此

外，我国不断完善涉及老年人的法律法

规，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国家老

龄工作有力的顶层设计下，初步形成了

践行积极老龄观，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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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宪法为核心、老年权益保障法为主体，

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

方性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为支撑的具

有中国特色的老龄政策法规体系。

推动老龄事业、产业改革，提升对老

年人的保障服务水平。我国老龄事业、产

业和服务不断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发

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

到 78.2 岁，基本养老保险覆盖 10.4 亿人，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民政

部公布的《2021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国共有

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35.8 万个，养老床

位合计 815.9 万张。老年人医疗保障和

健康服务不断加强，高龄津贴、养老服

务补贴和护理补贴等福利制度全面建立。

养老服务领域“放管服”改革、公办养

老机构综合改革等取得明显成效，养老

服务的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显著提升。

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良好社会

氛围。近年来，在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基础上，社会不断倡导孝老敬老文化建

设，形成了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氛

围。国家连续制定和实施各种老年人服

务项目，出台帮助老年人学习数字技术、

跨越“数字鸿沟”的政策文件 ；推动老

年优惠政策不断完善，将赡养老人费用

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为

不断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奠定基础 ；拓

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渠道，稳步推进老

年宜居环境建设，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

当然，我国在积极老龄观的实践中

依然存在较多不足。总体而言，我国积

极老龄化政策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

速度，老龄事业和产业总量有限、质量

有待提高、结构有待优化，城乡、地区

之间的养老事业和产业发展不均衡。地

方的积极老龄化政策存在碎片化、重点

不突出、落实落地困难等问题，涉及老

年人的法律法规的针对性、协调性和系

统性较弱。当前的积极老龄化政策多集

中于养老服务等社会保障领域，对老龄

产业、健康、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支持

力度较为薄弱，老龄产业发展活力不足，

对老年人的保障和服务能力有待提升。

同时，目前的政策较多忽视老年群体的

主体地位，有关老年人健康、老年人社

会参与和能力提升的内容相对缺乏。

提倡老有所为

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积极老龄观

进一步普及人口老龄化知识和积极

老龄观，营造老年友好型社会氛围。为

进一步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氛围，在继

承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优良传统基础

上，要深入开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情的教育和宣传，拓宽宣传渠道，丰富

宣传形式，引导公民积极看待个体衰老

和社会老龄化，推动形成全社会积极老

龄观共识。在政策制度中充分考虑人口

老龄化因素，推动政策和服务贯彻年龄

平等原则，积极应对社会中的“年龄歧

视”现象。不断推进社区适老化、无障

碍改造和建设，营造老年人社会参与的

物质和文化环境，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

设。进一步化解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

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

推进积极老龄观融入顶层设计和老

龄工作全过程，推动积极养老和健康养

老。要将积极老龄观融入国家的顶层设

计和政策法规的制定、执行和具体落实，

拓宽积极老龄化政策领域并统筹推进全

国老龄化工作，推进城乡、地区养老服

务均等化发展。进一步完善养老和医疗

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多支柱、分层次、

公平可持续的老龄保障服务体系，加快

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形成完善

的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职业年金）

和个人养老金三支柱体系。推动养老事

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提质增效。促

进养老服务产业智能化和多样化发展，

推动其与教育、医疗、健康、文化、旅

游等产业融合，满足老年群体多层次需

求。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提升

综合监管水平。同时构建预防、治疗、

照护三位一体的老年健康服务模式，加

强老年医疗设施和服务能力建设，推动

积极养老、健康养老。

尊重和发挥老年群体在老龄工作中

的主体作用，实现老有所为。老年人不

仅是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受益者，也应在

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国家在政策设计过

程中，要关注老年群体的主体作用，为

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创造良好条件。社

会要充分认识老年人的经验、智慧等优

势。同时，要引导老年群体积极看待自

己所处的人生阶段，将老年看作人的生

命阶段中依旧可以有所作为的阶段。要

切实将老年人教育纳入我国整体教育体

系，引导社会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有

序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适时实施渐进式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同时鼓励老年

人积极参与各种志愿服务，在乡村振兴、

城乡社区治理、公益活动中注重发挥老

年人的优势和作为，激发老龄社会活力。

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积极老龄观，为

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从

生命进程看，老龄化绝不只是老年人的

事情，而是一个人毕生的过程，影响着

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生活与工作。人

口变化是一体的，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不能仅聚焦于老年人口，更要构建全生

命周期的积极老龄观，以便进行前瞻性

的社会干预和引导。做好各年龄段人群

的健康管理服务宣传工作，提升其健康

理念，并鼓励他们主动为老年期做好物

质、健康和精神准备，构建代际和谐的

全龄友好型社会。同时要推动实施“三孩”

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减缓我国人口

“底部老龄化”趋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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